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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委、办、局、处，各区属机构：
根据《北京市石景山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石政办发〔2020〕8号）有关规定，区政府对2023年11月30日前以区政府或者区政府办公室名义制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现将决定现行有效及予以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予以公布。

附件：1.决定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2.决定予以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